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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件
)桂   阳  县  商  务  局
桂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桂阳县财政局

桂商〔2020〕14号


关于开展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
新增就业补贴申领的通知

各住宿和餐饮企业、个体工商户：
根据《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申领的通告》（湘商发〔2020〕8号）以及《郴州市商务局郴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郴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申领的通告》（郴商〔2020〕3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住宿餐饮实际，现就开展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申领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领范围
在桂阳县范围内注册，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缴纳税收，信用记录良好，无违法违规行为，2020年6月30日前恢复营业的住宿和餐饮企业（个体工商户）可以到县商务局申请（地点：县四大院6楼608室，经办人 夏玉英 电话：4470517  15873511851）。
二、申领条件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新招用人员（以签订劳动合同时间为准），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按月发放三个月以上工资（不低于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可申领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资金，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1000元/人。
三、申领程序
1.2020年9月18日前，申领对象将申领材料交县商务部门，逾期不再受理。
2.2020年9月25日前，县商务局会同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部门对申领资料进行审核，并通过调阅资料、电话访谈、上门查验等方式抽查部分申报单位。
3. 2020年9月30日前，县商务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汇总新增就业补贴申领情况，核算确定补贴标准并在政府网站上公示。
4. 2020年10月20日前，公示无异后将补贴资金发放到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企业（个体工商户）。
四、申领资料
申领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资金的住宿餐饮企业（个体工商户）需按以下顺序提供纸质资料一式三份，所有资料均要加盖公章（签名）。
1.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
申领表（附件1）。
2.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花名册（附件2）。
3.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复印件、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户主）身份证复印件。
4.2020年2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新招人员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复印件。
5.申领对象提供三个月以上工资发放凭证或银行流水复印件。
6.新招员工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上由其本人手写近3个月工资情况、手机号码并签名）。
7.承诺书原件（附件3），并由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户主）签名、加盖公章。
8.其他证明材料（缴税信用证明等）
五、有关要求
1.通过报纸、电视、网站等多种方式发布通知或公告，将省市通知精神传达到相关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确保新增就业补贴申领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2.县商务、发改、财政部门要对住宿餐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申领资料进行严格把关，认真查验相关凭证，杜绝弄虚作假行为。
3.各住宿餐饮企业（个体工商户）按要求如实提供相关资料，一经发现虚报冒领现象，依法追回补贴资金，并将违规的企业和个人列入失信黑名单，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桂阳县商务局                 
[bookmark: _GoBack]桂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桂阳县财政局

                      2020年9月8日







附件1：
桂阳县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申报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所属行业
	□住宿行业      □餐饮行业
	单位性质习
	□限上企业、大个体户      □其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联系电话
	

	账户信息
	户    名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申请补贴人数
	
	申请补贴金额
	         万元

	发改局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签章）

	商务部门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签章）

	财政部门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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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花名册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上岗时间
	连续在岗月数
	工作地址

	 
	 
	 
	
	 
	 
	 
	

	 
	 
	 
	
	 
	 
	 
	

	 
	 
	 
	
	 
	 
	 
	

	 
	 
	 
	
	 
	 
	 
	

	
	
	
	
	
	
	
	

	
	
	
	
	
	
	
	

	 
	 
	 
	
	 
	 
	 
	



附件3：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我单位就此次申请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做出以下承诺：
1、 保证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
2、 本单位依法诚信经营，依法缴纳税收，无违法违规行为；
3、 如有隐瞒、虚假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单位（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4
住宿餐饮新增就业补贴资金申报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企业、个体工商户名称
	新增就业
人数
	新增就业补贴
资金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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